鑑定安置家長意願書
本人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瞭解「特殊教育鑑定」之原因、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。
茲□同意敝子弟          之相關資料由學校提報至「臺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」接受114學年度   月份之鑑定安置，並已知悉學校提報申請之特教身分與申請安置之班型。
  □不同意敝子弟              接受「臺東縣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」114學年度   月份之鑑定安置。
※不同意提報子女鑑定之原因：(家長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或監護人簽名： 
簽章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




學生基本資料
★本表為不同意鑑定者才需填寫(以下資料由學校函報本府前填寫)
	身分證字號
	
	姓名
	
	性別
	

	出生年月日
	
	主要
聯絡人
	
	關係
	
	聯絡
電話
	

	請勾選學生具有之醫療資料
□身心障礙證明 □心理衡鑑報告 □醫院診斷證明 □其他醫療資料_____________ 
□無

	[bookmark: _Hlk181881997]學校與家長的溝通討論歷程：學生經學校評估後疑似有特殊教育需求，並建議家長提報特教鑑定以利提供相關支持服務，經充分溝通討論後若家長仍決定不接受特教鑑定，請學校在本欄簡要敘述溝通討論歷程(350字內)




經評估學生情況是否嚴重影響該生在校學習: □是  □否。


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